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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发展风电产业
相关政策探讨

1973 年发生石油危机后，美国、西欧

等发达国家为寻求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投

入大量经费，动员高科技产业，利用计算

机、空气动力学、结构力学和材料科学等

领域的新技术研制现代风力发电机组，开

创了风能利用的新时期。当前，全球约有

80 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发展风电产业，

世界风电发展的趋势是：产业重组、风机

的单机规模不断增大。比较典型的发达国

家风能发展情况概况如下。

发达国家风能相关法律规定

美国：1978年的《能源税收法》：该法

为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税

收优惠政策和 5 年的加速折旧方案。例如

规定：“风力发电投资总额的 25% 可以从

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抵扣”。1990年的《清

洁空气法案修正案》：该法案是鼓励美国在

经济和工业增长过程中提高人民身体健康

和环境质量。规定为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

发展和分配建立一个激励的返还费用，该

费用承担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潜在风险。

允许十年到二十年的分期偿还期来回收风

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资本成本。1992 年

的《能源政策法》（EPACT）：该法对风能

等不同种类的可再生能源采取不同的优惠

扶持政策，例如：生产抵税、生产补助、开

放电网等。《2005 年国家能源政策法》：该

内容摘要：世界各国在风电产业发展
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本文分析了美
国、德国等国的风电发展现状，就法律
法 规 和 政 策 发 展 方 面 等 进 行 了 综 述 ，
为我国风能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风电产业   风力发电   可再
生 能 源

法通过减税等可再生能源经济激励机制，

鼓励开发利用风能等来促进可再生能源，

也采取了多种经济激励手段。《2007 年能

源促进和投资法案》：该法对风能的生产税

抵减期延长至 2013 年。

丹麦：《21 世纪的能源》：该法是以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目标进行制定的，对

此，丹麦政府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

时，提高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的比例。

《电力改革方案》：该法目前要求电力公司

有义务以固定的价格，向小规模的热电厂

或可再生能源发电商购电。1996 年《电力

供应法》修订后将可再生能源电力引入富

有竞争性的电力市场，并在电力供应方面

给予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无害环境的能源优

先权，使可再生能源的成本能够在所有用

户之间平等分配。

西班牙：《54 号电力法》：该法是第一

个政府法律，要求所有电力公司在 5 年期

间保证为绿色环保电力按补贴价格支付，

其基本宗旨是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电力市

场，并通过电力体制改革使发电企业和供

电企业向电力库系统售电，所有供电企业

向电力库系统购电，售电和购电价格根据

电力需求情况竞争确定。1998 年的法律中

订立了到 2010 年最少有 12% 的能源来自

可再生能源的目标，对于风电的生产者来

说，生产每千瓦时电，可以得到相当于零

售电价 80%-90% 的电价。

发达国家相关优惠政策

（一）价格激励政策

美国的一些州采用相对常规能源确定

的可避免成本的计算方式，确定风能的销

售电价；还有一些州制定了按净用电量收

费的方法，相当于按照销售电价确定风能

电价，美国的部分州实施了风能发电价格

为平均上网电价与绿色交易证书的价格之

和。德国通过法律的形式，根据可再生能

源技术类型和项目资源条件，制定固定价

格，规定风力发电的价格是9-10欧分/（千

瓦·时），十分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投资项目

融资。西班牙政府规定风能在常规电力销

售电价的 80%-90% 范围内的浮动价格，

但每年具体的价格水平由发电企业和输电

企业在浮动范围协商确定。

（二）财政补贴

美国政府加大科技投入，1999 年度财

政年预算 2 亿美元，用于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研究和开发，2003-2006 年间，美国

年预算投入都在 300 亿美元以上，并逐年

递增；在运作方式上，美国能源部通过公

开招标管理公司进行管理试行私有化管理

模式，管理公司负责项目经费的管理和控

制，并吸引社会资金加入，加快研究开发

周期。德国的风力发电价格与常规发电技

术成本的差价由当地电网承担，同时，政

府还对风力发电投资进行直接补贴，通过

其经济部对单机 450 千瓦到 2 兆瓦的风力

发电装机提供 120 美元 /（千瓦·时）的补

贴，还规定电力公司必须无条件地以政府

制定的保护价购买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

的电力。丹麦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法从

一开始就含有对安装供给建筑物电力或热

量的许多可再生能源设施和可再生能源实

验站提供补贴的条款。

（三）税收政策

美国对风能发电实行为期 10 年的产

品减少税收，即每千瓦·时减少 1.5 美分；

政府规定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可以

获得发电设施 5 年的加速折旧方案；技术

开发抵税是开发利用风能的发电技术，投

资总额的25% 可以从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

抵扣，同时其形成的固定资产免交财产税；

生产抵税是风能发电企业自投产之日起 10

年内，每生产1千瓦·时的电能可享受从当

年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中免交 1.8 美分的

待遇。征收生态税是德国实施可持续发展

风能的发电的重要措施，提供额外的 6 马

克 / 千瓦时到 16.52 马克 / 千瓦时“税收返

还”政策的 100 及 250 兆瓦项目，使风力

机制造商受益于其它的竞争者，2/3以上的

总项目基金使用了德国制造的风力机，个

人可以通过投资免税风电场来抵消投资成

本。丹麦政府对使用化石燃料的用户征收

空气污染税，而风能使用者则享受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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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优惠，同时，设有电力节约基金，政

府对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和设备进行补贴，

对能源相关污染行业征收环境税。

（四）国家产业化政策

美国提出了逐步提高绿色电力的发展

计划，制定了风力发电的技术发展路线图；

在一些没有政府赠款或混合贷款的条件下，

利用对抗性贷款机制（提出与对手相同的

优惠贷款条件）扶持其风能设备企业向发

展中国家出口。丹麦政府要求风力设备制

造业发展初期的电力公司必须安装一定数

量的风力发电，支持设备制造企业迅速形

成规模化生产能力；通过国家赠款和政府

贷款，来推动并加大风机产品的出口规模。

（五）配额制政策

即可再生能源发电市场份额制，是指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对可

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份额作出的强制性的

规定，是政府为培育可再生能源市场，使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一个由最低保障的

最低水平而采用的强制性手段。即要求能

源企业在生产或销售常规电力的同时，必

须生产或销售规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电量。

它是一种框架性的政策，易于与其他制度

相配套实施。1981-1999 年丹麦固定电价

废止后，推出交易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即

配额制度。美国虽然没有国家级的可再生

能源配额政策，但是已有大约16 个州实行

了较为成功的配额制，管理模式是州议会

立法，公用事业委员会监管，电力可靠性

委员会执行绿色证书交易和跟踪；配额目

标是不同的年份数额逐渐增长，差价处理

的结果是可再生能源的电价高于市场价格，

这高出的部分由联邦政府规定的生产税抵

扣18 美分/（兆瓦·时）来解决另外一部分

强制电力零售商购买绿色证书来解决；义

务承担者是由参加竞争的 45 个电力零售

商，按其售电量的比例承担配额义务，建

立跟踪系统，对未完成配额制指标以严厉

处罚（罚金为 50 美元 / 兆瓦·时）。

（六）科技研发政策

美国 1974 年成立的可再生能源实验

室是美国首要的可再生能源研究发展中心，

也是美国能源部直属的国家级实验室，重

要职能是将其开发的先进技术转换为可再

生能源市场，它下设美国国家生物质能源

中心，专门负责落实美国能源部能源效率

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的生物量项目计划，

支持和促进以能源为基础的燃料和电力等

的生产技术的发展。丹麦政府积极支持风

电的研究和开发，为占领风力发电制造技

术的制高点，累计投入了大约20 多亿欧元

的研发经费，支持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风

力发电设备与零部件的研发和产业化。西

班牙在风力发电设备制造业发展的初期，

均要求电力公司每年必须安装一定数量的

风力发电机，支持设备制造业迅速形成规

模化生产能力；政府还通过资助公共风能

研发中心组织西班牙能源及技术研究中心，

为风电技术提供研发支持。

发达国家其它优惠措施

净计量政策。净计量是一种有效的资

源使用和支出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客户自

己产生能源以在他们的财政上进行一定程

度的补偿。如果用户使用的电能要比他们

产生的电能小，电力公司允许用户的电表

往回转。在付款的时候用户只需要支付其

中的净差额就可以了。美国已有39 个州适

用此政策。

绿色交易证书制度。绿色证书是表示

一定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已被生产出来的

凭证，但它是可以交易的。此证书政策强

制规定不可再生电力生产商必须承担的可

再生能源生产义务，该义务以可再生电力

占不可再生电力产量的比例表示，进而以

电厂必须持有的绿色证书表示。政府对企

业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核发绿色交易证书，

此证书可以在能源企业间买卖，价格由市

场决定。

制定发展风电目标。丹麦2004年制定

了目标：即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

总发电量的 20% ，能源长期的目标是到

2050年一次能源的总消费量中可再生能源

至少要供应 50%。西班牙在规定了不同条

件下上网电价的计算方式；西班牙也制定

目标：将风能和太阳能利用作为重点，并

规定 2010 年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达

到 29% 以上；西班牙有专门的国家可再生

能源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来负责电

力市场的监管。

宣传、教育和培训因素。在德国公民

中，风能具有很高的环境公信力，是其他

能源的替代选择，风能对农民来说具有特

殊的意义，他们把它看作是通过出租土地

和出售电力获得额外收入的机会；许多风

电场是由地方团体的捐献部分资助的。西

班牙风能开发商主动促进风能发展，包括

EHN，在建设新项目前，积极与广泛的利

益主体进行协商；被协商者各式各样，包

括市政议员、保护行政论者和登山组织；目

前，私人开发商和市政当局正在采取行动，

向公众宣传风能的益处，风能在地区能源

计划中的地位，保证持续的公众知情权和

公众支持。

结 论

综上，发达国家为了发展风能产业，

都有相似的政策和措施作为支持。现概括

如下：

财政补贴政策。财政补贴政策能够极

大地促进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在短期内效

果较为明显，是最为常见的经济激励措施。

不同国家实施财政补贴的经验表明：补贴

政策作用明显，可以减轻初期投资较大项

目的资金压力，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增

加生产能力，扩大产业规模。

研发资助政策。大多数国家都对本国

的风电研发给予强有力的扶持，发达国家

在研发上的投入更大，如建立国家实验室

和研究中心，为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研发

资金支持等。美国、丹麦、德国、西班牙等

国都有专门的国家可再生能源机构，统一

组织和协调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

产业化推进。

认证制度及政府目标规划。发达国家

通常采用风机认证制度，以保证风电设备

质量。风机设备认证基于产品类型认证和

质量认证体系，包括风机的生产和安装以

及基本动力曲线检测和噪声检测。一些国

家为了使目前尚不具备经济性优势的风

电，在电力市场上尽快占有一定的份额，

对风机装机容量和风电所占份额作出最低

限定。

强制购买政策及国产化生产政策。西

班牙等大多数欧洲国家在进出口信贷中均

要求以购买其设备为前提，帮助企业开拓

国际市场。部分欧洲国家先后出台了鼓励

风电设备国产化的相关政策，促使本国的

风电设备制造业及风电市场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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